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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会MEPC.1/Circ.910通函

（2024年 4月 19日）

根据香港公约第 12条的强制报告格式

1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在其第 81届会议（2024年 3月 18日至 22日）上批

准了根据香港公约第 12条的强制报告格式，其文本载于本通函附件。

2 提请各成员国向本组织提交拆船厂信息和两份根据香港公约第 12条第 1, 4和 5分段

要求报告的年度船舶清单。要求的信息应使用附件第 1, 4和 5部分列出的格式提交。
①
在完

成全球综合航运信息系统(GISIS)内专门的拆船模块开发之前，要求成员国通过电子邮件向

med@imo.org.提交信息。

3 为便于发布，提交的拆船厂信息和船舶清单应以可下载的 pdf 文件在 IMO 网站

（https://www.imo.org/en/Ourwork/Enviromment/pages/ship-Recycling.aspx）发布。

4 MEPC同意保持对报告格式的审议，以根据使用中获得的经验进行必要的更新。

① 香港公约一旦生效，除第 1, 4 和 5 部分中的信息外，还应向本组织报告本附件第 2, 3和 6 部分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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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根据香港公约第 12条的强制报告格式

第 1部分

经授权的拆船厂（SRF）清单

目的：提供一份按本公约获得授权并在该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作业的拆船厂清单（第 12.1条）。

报告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拆船厂的名称、地址和

联系方式（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拆船公司 ID号 拆船能力（长度/宽度/
空船排水量）

DASR①
签发者及有效期 拆船公司的名称、地址和联

系方式（电话号码、电邮地

址），如与拆船厂不同

备注
②

① 执行拆船的授权文件（DASR）。
② 尤其是第 16.6 条规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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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

主管当局联系方式

目的：提供该缔约国主管当局的联系方式，包括单一联络点（第 12.2条）。

报告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管当局/单一联络点
①
的名称、完整地址和联系方式（电话、电邮）

① 以星号显示香港公约的单一联络点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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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

被认可组织和指定验船师清单

目的：提供一份经授权按本公约规定在管理拆船控制有关事宜方面代表该缔约国行事的被认可组织和指定验船师的清单，以及被认可组织或指定验船师

的具体职责和授权条件（第 12.3条）。

报告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1节 — 被认可组织和指定验船师清单（主管机关）

名称和完整地址 联系方式（电话号码、电邮地址） 授权方 主管机关授予的职能和条件，如有

第 2节 — 被认可组织和指定验船师清单（主管当局）

名称和完整地址 联系方式（电话号码、电邮地址） 授权方 主管当局授予的职能和条件，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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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分

悬挂该缔约国国旗并获签发《国际适合拆船证书》船舶的年度清单

目的：提供一份悬挂该缔约国国旗并获签发《国际适合拆船证书》船舶的年度清单，包括证书上所示的拆船公司名称和拆船厂地点（第 12.4条）。

报告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告期：自___________日/月/年至_________________日/月/年

船名 船型 建造日期 总吨 IMO编号 船东名称和完整地址 拆船厂名称和完整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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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部分

缔约国管辖范围内被拆船舶的年度清单

目的：提供一份在该缔约国管辖范围内被拆船舶的年度清单（第 12.5条）。

报告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告期：自___________日/月/年至_________________日/月/年

船名 船旗国 船型 总吨 IMO编号 拆船厂名称 拆船完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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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部分

有关违反本公约的信息和在该缔约国管辖范围内对船舶和拆船厂采取的行动

目的：总结提交给船旗国或拆船厂主管当局进行调查或诉讼的违章事件，向 IMO和报告违章事件的缔约方报告船旗国或主管当局在案件提交后采取的行

动，总结调查或起诉所指控违章事件的结果（第 12.6条和第 12.7条）。

第 1节 — 所指控违章的执行报告（船舶）

目的：向船旗国总结其他缔约国提供的船舶违章事件
①
供调查或起诉并向 IMO提交备查；总结对相关船舶采取的行动。

1 2 3 4 5 6 7 8 9

发生日期
接到 IMO通知

日期
报告国 船名 船旗国 总吨 IMO编号 船东名称和地址 建造日期

①
还包括市场监管发现的材料声明和供方符合声明不准确的事件（MEPC.222（64）决议 5.2）。



8

10 11 12

所指控违章事件总结 船旗国采取的行动，包括调查或起诉 报告国意见，如有

第 2节 — 所指控违章事件执行报告（拆船厂）（SRF）

目的：向拆船厂主管当局总结由一缔约国提供的拆船厂违章事件供调查或起诉，并向 IMO提交备查；总结主管当局对相关拆船厂采取的行动。

1 2 3 4 5 6 7

发生日期 接到 IMO通知日期 报告国 拆船厂名称 拆船厂完整地址
拆船公司名称，如与

拆船厂不同
拆船厂的主管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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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所指控违章事件总结 调查或起诉/主管当局采取的行动 报告国意见，如有


